[bookmark: _GoBack]深圳市生态环境局福田管理局对于
2023153号提案的答复

尊敬的杨丽艳委员：
关于《关于开展近零碳社区试点创建，打造福田区社区建设闪亮名片的提案》的提案收悉，我局会同区发改局、各街道办积极讨论与研究，现就提案办理有关情况答复如下：
	办
理
结
果
清
单
	建议一
	开展近零碳社区试点培育和创建，短期内填补福田区近零碳社区试点项目空白。

	
	当年完成事项
	我区高度重视近零碳试点项目创建工作，积极组织各街道办事处、社区工作站、物业管理单位，召开福田区“碳路”社区近零碳排放试点创建讲座，推进近零碳社区试点项目创建工作。
截至今年，我区共16个项目纳入近零碳排放区试点，数量位列全市第一。目前我区正持续开展近零碳试点申报工作，梳理并征集减排潜力较大或低碳基础较好的意向社区进行申报。

	
	当年推动事项
	我区在建设项目环评、规划环评及区域环评改革中率先开展碳排放评价。目前正逐步探索社区碳排放摸底调研，在梅林片区、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等区域及福田水质净化厂、滨河水质净化厂等项目探索开展碳排放评价工作，初步掌握碳排放基础数据。

	
	明年待落实事项
	将碳排放评价纳入环评改革后，我区将积极开展更多社区的碳排放摸底调研，掌握碳排放基底数据，分析近零碳排放社区试点建设的可行性以及针对性解决方案，推动近零碳排放社区试点的创建。

	
	不能采纳原因
	

	
	建议二
	制定近零碳社区试点项目的补贴扶持政策，进一步推动申报单位积极性。

	
	当年完成事项
	目前，关于近零碳相关补贴政策主要由市级职能部门制定，主要集中在绿色建筑、节能改造、电化学储能方面。其中包括：《关于支持建筑领域绿色低碳发展若干措施》（深建规〔2022〕4号），鼓励超低能耗建筑项目建设，对被认定为（近）零碳零能耗示范项目的给予资金支持；《深圳市福田区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集群发展若干措施》，针对既有建筑的节能改造提供资金支持；《深圳市促进绿色低碳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对符合条件且验收通过的近零碳排放区试点项目给予奖励。

	
	当年推动事项
	我区正积极跟进两批近零碳排放区试点项目的建设，为试点建设单位提供必要的指导和协助，收集并汇总相关政策补贴，提高申报主体的创建积极性；组织第三批近零碳排放区试点的申报工作，在全区范围内征集近零碳排放区试点意向项目，为意向申报的单位做好近零碳社区试点创建工作宣贯并给予政策支持。

	
	明年待落实事项
	进一步研究并制定针对性强的补贴扶持政策，对社区试点意向申报单位给予必要的指导和协助，推动我区近零碳排放区社区试点的创建工作。

	
	不能采纳原因
	

	
	建议三
	成立社区公众咨询组织，多方力量共同参与社区建设和治理。

	
	当年完成事项
	目前，我区正积极统筹多方力量共建近零碳社区。今年5月以来，我区生态环境部门、发展改革部门等组织开展了多场绿色低碳主题宣传活动，在社区公园、广场、商超等场所向市民普及低碳知识，介绍近零碳社区概念等，鼓励市民参与近零碳社区建设。
各街道办积极组织多项社区共同治理新模式。例如：香蜜湖街道积极推广安托山“近零碳区域试点”经验，组织各社区学习与交流，推动成立由街道社区、专业人员、社会机构和居民代表等利益相关方共同组成的工作组，收集多方意见；福田街道发动社区工作者、党员志愿者在辖区开展垃圾分类、节能减排、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等宣传活动。依托包进联工作机制，定期举办党员服务市集活动等；华富街道着力打造城中村垃圾分类示范，提高居民参与废旧物资回收的积极性，促进资源循环利用和绿色低碳循环发展，在各社区积极开展绿色低碳宣传等。

	
	当年推动事项
	

	
	明年待落实事项
	近零碳社区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目前还面临着专业人员不足、社会资本投入不足等问题，这需要长期努力，更需要多部门、全方位通力合作。我区将加强统筹协调、持续创造条件，组织各职能部门、社区、企业等，研究探索更好的多方力量参与社区建设和治理的新模式，积极推进近零碳社区试点的创建工作。

	
	不能采纳原因
	

	补充说明（办理过程及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建议一中我区正积极组织开展近零碳社区试点的创建工作，而社区试点的划定边界较广，我区各社区人口密度高，住宅类建筑较为密集，各社区均存在人均碳排放量较高的问题。经专业机构估后，暂无满足试点创建指标的社区。目前，我区已开展安托山片区近零碳区域试点建设工作，我区将在区域试点基础之上进一步探索社区试点的创建。
建议二、建议三所提问题已基本解决，正按计划逐步推进，具体完成情况详见表中答复内容。

深圳市生态环境局福田管理局
                                                    2023年10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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